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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360          股票简称：三六零          编号：2020-034号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具《投资入股天津金城银行的声明与承诺》 

暨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天津金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90,000 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0元（不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六零”或“公司”）拟按照

1.42388 元/股的交易价格，受让天津金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

金城银行”或“标的公司”）5 名原发起股东合计持有的 90,000 万股股份，交

易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28,149.20 万元，交易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天津金城银行

30%的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本次交易事项需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关监管部门最终核准

批复，根据监管要求，公司需出具《关于投资入股天津金城银行的声明与承诺》

（以下简称《承诺函》），其中关于承担剩余风险的承诺内容如下： 

“三六零自愿以公司对天津金城银行实缴注册资本金额一倍为限承担天津

金城银行经营失败的剩余风险。即天津金城银行以其全部资产对自身债务承担责

任，对于天津金城银行全部财产不足偿付的存款人存款部分，在国家颁布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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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破产法规之前，在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按照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所承担的 50

万元偿付责任或中国人民银行适时执行的最高偿付责任外，公司承诺将以其对天

津金城银行实缴注册资本金额一倍为限按照其所持天津金城银行股权比例承担

存款人存款未能偿付部分的剩余风险。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承担前述责任的，就公

司前述承担限额内未能承担的差额部分，由届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按照其本人在

公司的持股比例承担。” 

上述承诺属于对外担保事项，公司本次受让股份对应的实缴注册资本金额为

人民币 90,000 万元，对外担保总额不超过实缴注册资本金额一倍即人民币

90,000 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投资入股天津金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签署<天津金城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的议案》《关于出具<投资入股天津金城银行的声明与

承诺>的议案》，同意投资入股天津金城银行，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

决定和处理投资入股天津金城银行过程中的各项具体事宜、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和

协议。 

根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德师津报(审)字(20)第 P00069 号

《审计报告》，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天津金城银行资产负债率为 88.67%，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关于“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事项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规定，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 天津金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32857960XM 

住所 天津市滨海新区响螺湾迎宾大道旷世国际大厦 B 座 

法定代表人 高德高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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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人民币 3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主要是法人及其他组织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

贷款,主要针对法人及其他组织发放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

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银行卡

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

管箱服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5 年 04 月 16 日 

（二）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1,142,057 30,700,355 

负债总额 27,647,696 27,221,891 

资产净额 3,494,361 3,478,464 

项目 2020年度1-3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134,420 736,859 

净利润 11,626 170,175 

注：标的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德勤华永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津分所审计，2020 年数据未经审计。 

（三）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天津金城银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工商资料，标的公司的股东构成

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天津华北集团有限公司 60,000 20.00% 

2 麦购集团有限公司 54,000 18.00% 

3 天津德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8,000 6.00% 

4 天津协合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8,000 6.00% 

5 天津美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000 6.00% 

6 天津天利纵横贸易有限公司 18,000 6.00% 

7 晟鑫（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000 6.00% 

8 天津众合创生贸易有限公司 18,000 6.00% 

9 天津市万顺置业有限公司 18,0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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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0 锦达华夏（天津）有限公司 18,000 6.00% 

11 天津鹏程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18,000 6.00% 

12 天津开发区泛亚太有限公司 15,000 5.00% 

13 天津万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000 1.00% 

14 天津港保税区华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3,000 1.00% 

15 天津市鑫华商厦有限公司 1,500 0.50% 

16 华天汇金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 1,500 0.50% 

合计 300,000 100% 

注：天津德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协合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天津美锦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天津天利纵横贸易有限公司、晟鑫（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的股权

转让方，交易完成后，上述五名股东所持股权转为本公司持有。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承担剩余风险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承诺事项系监管

机构审核民营银行股东身份的要求，以实缴注册资本金额一倍为限，按照公司所

持股权比例承担存款人存款未能偿付部分的剩余风险，相关承诺属于对外担保事

项，对应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本次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同意

将《关于出具<投资入股天津金城银行的声明与承诺>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确定。 

董事会认为，标的公司经营稳健、风险可控，本次投资入股有利于提升公司

客户运营能力、增值服务能力及综合竞争力。本次承诺暨对外担保事项系监管机

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及子公司 2020年度申请总计不超

过人民币 50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相应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银行综合授信担保额度尚未使用，公司及全资、控

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情况，亦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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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关于投资入股天津金城银行的声明与承诺； 

4、天津金城银行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6月 6日 

 


